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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税 的 “ 先 征 后 减 ”

与 “ 先 减 后 征 ”

——兼 与 宗 宏生 先 生 商 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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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宗宏生先生的文章。《改农业税减免

“先征后减” 为 “先减后征”》，读后很

受启发，农业税的减免方式确实值得

探讨。

先减后征，有利于更好地落实农

业税减免政策，避免减免款被截留、

挪用；有利于减轻工作量，避免重复

劳动；有利于更真实地反映农业税的

征收情况，避免上清下不清现象。我

们也在去年试行了先减后征的征免办

法，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不分具体

情况一律实行先减后征， 也有失偏

颇，容易造成纳税者相互攀比， 影响

纳税积极性和农业税的征收。同时，

农业税的减免由社会减免和灾欠减免

两部分组成， 灾欠减免要综合全年农

作物的实际受灾情况进行， 而农业税

的征收一般是根据农作物收获的季节

性分夏、秋两季征收，因而在农业税

征收前一律实行先减后征，与实际情

况不尽相符。此外，农业税的减免还

要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农民

收入水平及其实际税负情况确定不同

减免方式。因此，根据农业税减免的

组成、 农业税征收的季节性及农业税

的实际负担状况等因素，笔者认为，

农业税的减免应区别对待。

农业税的社会减免部分可以实行

先减后征，即在农业税夏征之前即确

定好减免对象 和金额， 完善 减免 手

续，减征或者免征应缴纳的农业税。

因为农业税的社会减免主要是针对农

村烈军属、 残废军 人 、 残疾人 、 特

困户等因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由于其它

原因造成纳税困难而给予的税收优

惠，其减免对象、 减免金额及纳税人

的贫困程度相对固定，实行先减后征

不会产生歧议。

农业税的灾欠减免部分应实行先

征后减。核定农业税灾欠减免的依据

是因灾欠收，即纳税人的农作物受灾

而减少收入，根据减少的收入折成主

粮，计算出欠收成数， 据以核定减征

或免征农业税的金额。而确定农作物

因灾欠收成数，要根据农作物在全年

不同季节受灾减收程度综合评定，即

要等到农作物秋收以后才能最终确定

受灾情况并给予相应减免。因此，根

据农作物因灾欠收的变动性和农业税

征收的季节性特点，农业税的灾欠减

免还是应实行先征后减。另外农业税

的灾欠减免资金是按应征农业税的规

定比例提取的，而农作物的受灾情况

不仅在一年中的各个季节之间有所不

同，而且在年与年之间也不一样，变

化不定。因而可以考虑灾欠与减免实

行 “以丰补歉”，即灾减资金按规定

比例提取不变，根据 “轻灾少减、 重

灾多减、 特重全免 ” 的原则， 当年

受灾较轻的，可以少减或不减，灾减

资金余额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以备

“大灾大减”。这样， 既可避免资金

数额的大小与受灾程度不成比例的情

况，又可防止大灾之年因大额减免而

造成当年财力的严重损失，给当年的

财政运转带来困难。

农业税减免方式的选择，不仅要

考虑减免程序的简化，更要有利于促

进征收， 要因地制宜， 经济比较发

达、 农民收入水平较高、税负相对较

轻的地区， 可以仍然按照正常的征免

程序，实行先征后减。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淮阴

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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